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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己任。”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检察部主任、二级高
级检察官周晓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
该院通过司法办案、社会治理、法治宣传等多
种方式，依法履职尽责，坚决筑牢首都政治、
安全“护城河”，取得了良好效果。
周晓燕介绍，在司法办案方面，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与国家安全机关有效协作
配合，依法办理了多起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有力维护了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及其他多
领域安全。在社会治理方面，善于从案件中发
现、总结涉案单位在保密制度执行、涉密人员
管理、安全培训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通过座谈交流、提醒提示等方式，协助涉案
单位弥补漏洞。在法治宣传方面，走进社区、
大中小学、军事院校、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地，以
国家安全部公开的案件为例，线上线下相结
合，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军事、科技等多方面
安全宣传教育，深入浅出地讲解国家安全知识
和相关法律法规。此外，还建议大家登录国家
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国家安全知
识，引导社会公众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主题即为“统筹发展和安全 护航‘十五
五’新征程”。

结合这一主题，本月7日，天津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南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南开
区中心小学、天津市聋人学校，共同开展了
“国家安全记心间 法治护航少年行”法律研
学活动，以法治宣讲、模拟法庭、沉浸式研学
为载体，将法治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深度融
合，为青少年打造生动鲜活、入脑入心的学习
体验，让国家安全理念深植心间。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将继续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提升办案质效，深度参
与社会治理，积极开展法治宣传，为以新安全
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持续贡献智慧和力
量。”周晓燕表示。（文中涉案人物均系化名）

维护国家安全 你我都是“守门人”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以案说法，教你避开身边的“安全陷阱”

■记者 孙启明 张清

拍照发朋友圈、网上找兼职、收个免费U盘……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滑向危害国家安全的
深渊。今年4月15日是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为“统筹发展和安全 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
全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每个市民的言行息息相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为我市涉国家安全案件专属管
辖单位，该院办案检察官结合具体案例，为你揭开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面纱”，送上实用防范指南。

案例一：高薪兼职？实为谋取军事情报

王某大学毕业后在互联网上求职。一名
外籍人士主动与王某联系，称其系某国军事杂
志社编辑，希望王某能帮忙拍摄我国某军事基
地照片，并许诺高额报酬。王某求职心切，受
金钱诱惑，频繁按照该外籍人士指使前往该军
事基地偷拍军事演习、军车、军事装备等照片，
主动通过互联网发给该外籍人士。其间，王某
虽然注意到该军事基地设置警示牌，明确禁止
拍摄，但出于侥幸心理，仍持续为该外籍人士
拍摄涉军事秘密及情报的照片，获取非法利
益。直到被国家安全机关审查后，才明白自己
早已步入犯罪深渊，后悔不已。

●检察官说法：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检察部

一级检察官尹巍分析称，上述案件中，王某作

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其

明知某军事基地明令禁止拍照，仍在金钱的

诱惑下迷失方向。王某主观上系故意，客观

上实施了为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的

行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造

成了严重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为境

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同时，为境外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是

行为犯，只要行为人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

即使没有获利或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

犯罪，获利及后果只是量刑情节，而不是认定

犯罪的必要条件。

案例二：朋友圈晒文件？泄密只在一瞬间

李某系某机关新任干部，受单位领导指
派参加一场会议。会后李某为炫耀公务员身
份，擅自将会议领取的秘密级文件首页拍照
上传至朋友圈。尽管其于10分钟后，在领导
责令下紧急删除照片，但好友截图保存及转
发已形成传播链，造成泄密。事后李某被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检察官说法：

尹巍分析称，上述案件中，李某作为机

关干部，明知其领取的系秘密级文件，按照

保密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

网络传播，仍擅自上传至朋友圈。李某主观

上系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通过微信朋友圈传

播秘密级文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属于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故意泄露国家秘

密。同时，李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已形成

传播链，造成泄密，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虽然尚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不构成《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的故

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但仍应依法依规给予其

党纪政务处分。

案例三：免费U盘？当心“木马”偷家

赵某系某涉密单位工作人员，接受过

单位保密教育和培训。赵某平时经常在网上
购物，一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便投其所好，冒充
电商购物平台，向赵某寄送U盘作为对客户
的赠礼。U盘通过定制开发，内置木马程
序。但赵某并未产生怀疑，其违反单位保密
规定，直接将U盘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存储、
处理涉密文件，导致境外间谍成功入侵单位
内网，窃取涉密文件，其中含有多份机密级及
秘密级文件。

●检察官说法：

尹巍分析称，这起案件中，赵某作为涉密

单位工作人员，理应依法严格遵守保密规

定。但其在收到U盘礼物后，保密意识缺失，

并违反保密规定，导致泄密后果。赵某对U

盘内置木马程序不知情，主观上系过失，客观

上实施了将U盘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并存储、

处理涉密文件的行为，造成多份机密级和秘

密级文件被境外间谍窃取，危害国家安全，达

到立案追诉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过

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检察部
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顾明介绍，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近年来办理了多起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从中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呈现以下新特点：

■科技新兴领域案件显现

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在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除了
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涉科技、网络、
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违法犯罪案件逐渐

显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及境外机构、组织、人
员以金钱或其他利益为诱饵，非法获取非传统
安全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的违法犯罪时有发
生。上述三起案件中，李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案，以及赵某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涉密文件均
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违法犯罪。因此，广大市
民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与政治、军事、外交
等传统安全领域无关的信息就没有泄密风险。

■境内与境外相勾连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

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人
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愈加激烈，国家秘密
和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境外间
谍情报机关及境外机构、组织、人员采取各
种手段，策反、拉拢掌握国家秘密和情报的
境内人员，企图染指我国的国家秘密和情
报。同时，境内人员基于贪图金钱或其他
利益等动机，主动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及
境外机构、组织、人员联系，甘当马前卒，出
卖国家秘密和情报，谋取非法利益，形成境
内与境外相勾连的局面。王某为境外刺探
国家秘密、情报案中，王某在金钱诱惑下，

与外籍人士共谋，主动拍摄涉密军事照片提
供给该外籍人士，就是境内与境外相勾连、危
害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

■网络安全威胁日益加深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
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近年来，网络上“看不见
的战争”日趋白热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及境
外机构、组织、人员将互联网作为窃取国家秘
密和情报的“理想空间”，以黑客入侵、网络交
易等方式窃取、刺探、收买国家秘密和情报的
情形时有发生。网络传输速度快、范围广、便
于操作，且追根溯源难，一旦发生互联网窃
密、泄密事件，损失难以挽回，造成的后果不
可估量。上述三起案件中，国家秘密和情报
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严重危害了我国
的国家安全。

■警惕求职“陷阱”

王某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案中，王
某求职心切，掉入外籍人士精心设计的“陷
阱”，沦为刺探军事秘密和情报的“工具人”。
现实生活中，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及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往往以招聘、兼职为幌子，吸引求
职者“上钩”，要求求职者拍摄涉密照片或视

频，许诺高额报酬。对此，求职者往往容易陷
入“动动手指就能赚快钱”的陷阱，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要相
信掉下的“馅饼”，更不要被欲望蒙蔽双眼，为
一时的小利葬送个人前途、危害国家安全。

■切勿盲目炫耀

李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中，李某基于

炫耀其公务员身份的动机，通过微信朋友圈
传播秘密级文件，造成泄密，被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吞下了“自吹自擂”的恶果。现实生活
中，部分掌握国家秘密和情报的人员可能为
彰显自身工作价值或满足虚荣心，将涉密内
容作为闲聊谈资，随意当面或通过互联网谈
论、传播涉密项目进展、涉密工作部署等非公
开信息，造成国家秘密失泄。因此，必须时刻
谨记保密安全无小事，切勿基于任何动机忘

乎所以、夸夸其谈，不随意谈论、传播国家秘密、
工作秘密和单位内部敏感事项。

■严守保密规定

赵某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中，赵某作为
某涉密单位工作人员，本应依法严格遵守保
密规定，但因别有用心之人的一枚小礼物，给
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现实生活中，互联
网上随处可见的中奖、免费领福利等信息，极
有可能是圈套，相关人员一旦点击或填写信
息，便可能成为落网猎物。因此，必须时刻严
守保密规定，提高防范意识，注重信息保护，
保持理性思维，切不可“大意失荆州”，造成无
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

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

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

秘密。禁止未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采取

有效保密措施，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

络或者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禁

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机关、单位应当加强对信息系

统、信息设备的保密管理，建设保密自监管设

施，及时发现并处置安全保密风险隐患。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采取有

效保密措施，将涉密信息系统、涉密信息设备

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

（二）未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采取有效

保密措施，在涉密信息系统、涉密信息设备与互

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三）使用非涉密信息系统、非涉密信息

设备存储或者处理国家秘密；

（四）擅自卸载、修改涉密信息系统的安

全技术程序、管理程序；

（五）将未经安全技术处理的退出使用的涉

密信息设备赠送、出售、丢弃或者改作其他用途；

（六）其他违反信息系统、信息设备保密

规定的行为。

案例警示录

三个真实故事 敲响安全警钟

检察官敲黑板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出现三个新特点，务必警惕！

天津检察在行动

■法律链接

市民防范指南

教你筑牢“安全防火墙”


